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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能源

短缺对经济发展的束缚越来越突出，能源

安全形势令人担忧，环境保护压力凸显。

我国的可再生能源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是重要的战略替代能源，对增加能源供

应，改善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保护环

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可再

生能源发展面临着多重障碍与挑战，在全

球煤炭、石油、天然气等面临日益枯竭形

势下，积极开发和利用核能、太阳能、风

能、电能、生物质能、地热能以及海洋能等

可再生能源，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能源战略的必然选择。

1 中国的能源危机与环境危机凸显

1.1 中国面临严重的能源短缺危机

我国是一个能源生产大国和消费大

国，拥有丰富的化石能源资源。2006 年，煤

炭保有资源量为 10 345 亿吨，探明剩余可

采储量约占全世界的 13%，列世界第三

位。但是中国的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较低，

煤炭和水力资源人均拥有量仅相当于世界

平均水平的 50%，石油、天然气人均资源

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15 左右。能

源资源赋存不均衡，开发难度较大，已探明

石油、天然气等优质能源储量严重不足。再

加上能源利用技术落后，利用低下，在经济

高速增长的条件下，我国能源的消耗速度

比其他国家更快，能源枯竭的威胁可能来

得更早、更严重。因而，日益增长的对外能

源需求造成的能源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寻

找解决能源危机的突围之路。

1.2 不合理的能源结构引发严重的环境危机

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以煤为主要能

源的国家，一次性能源生产和消费 65%左

右为煤炭，大量使用煤炭，使 66%的中国

城市大气中颗粒物含量以及 22%的城市

空气二氧化硫含量超过国家空气质量二级

标准。长期以来这种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

构和单一的能源消费模式带来了严重的环

境污染。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能源需

求量的持续增长，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

温室气体排放给环境造成了越来越沉重的

压力。面对当前化石能源消耗带来的严重

环境危机，调整能源结构已迫在眉睫。

2 发展利用可再生能源是解决中国能源

危机的有效途径

可 再 生 能 源 是 可 以 永 续 利 用 的 能

源，如水能（小水电）、风能、太阳能、生物

质能和海洋能等，不存在资源枯竭问题。

目前，世界各国都力推可再生能源，中国

更应该把握住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时代走

向，争取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上走在

世界前列，缓解日益加重的能源危机与

环境压力。

2.1 中国可再生能源具备良好的资源基础

我国可再生能源品种齐全，数量多，资

源基础雄厚。我国小型水电（指≤5 万千瓦

的水能资源） 的可开发量为 1.2 亿千瓦，目

前仅开发了不到 1/4；全国陆地每年接收的

太阳辐射能相当于 24 000 亿吨标准煤，如

果按陆地面积的 1%、平均转换效率按

20%计，一年可提供的能量达 48 亿吨标准

煤，相当于 2006 年全国一次能源消费量

（24.6 亿吨标准煤）的两倍；我国 10m 高度

层的风能总储量为 32 亿千瓦，实际可开发

为 2.53 亿千瓦，加上近海（1~15 米水深）风

力资源，可装机容量达 10 亿千瓦；生物质

能资源也十分丰富，秸秆等农业废弃物每

年约有 3.0 亿吨标准煤，薪柴资源为 1.3 亿

吨标准煤，加上城市有机垃圾等，资源总量

近 7 亿吨标准煤。通过品种改良和扩大种植，

生物能的资源量可以在此水平上再翻一番。

此外，还有地热能和海洋能等，可供大规模长

期开发利用。总之，中国可再生能源资源丰

富，具有大规模开发的资源条件和技术潜

力，可以为未来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足够

的能源，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大有可为。

2.2 中国可再生能源具备良好的市场基础

我国可再生能源具有巨大的潜在市

场，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全面小

康建设的推进，必将对能源供应提出新的

要求。同时，我国又是一个农业大国，61%

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能源利用率处于

较低水平，每年要消耗 6 亿多标准煤的能

量，其中一半的能源靠作物秸秆和砍伐树

木获得，这使得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荒漠化

程度加剧。作为农村能源供应的重要补充，

利用可再生能源正在为农村提供气体燃

料、提供生活热水、为偏远地区农户解决无

电问题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直接提高农

民生活质量和改善农村环境质量。可再生

能源的利用是农村能源与环境协调发展重

要途径。所以，客观上的迫切需求为可再生

能源提供了巨大的市场。

3 中国可再生能源开发现状与面临的挑战

3.1 中国可再生能源的产业发展已初具规模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的可再生

能源开发利用已经取得显著进展。2007

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利用总量居世界首

位。2007 年我国小水电利用总量占世界

一半，水电勘测、设计、施工、安装和设备

中国可再生能源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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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均达到国际水平，已形成完备的产业

体系；2007 年，我国光伏电池产量达到

100 万千瓦，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一；太

阳能热水器使用量为 5 200 万平方米，约

占全球使用量的 40%。据测算，使用 1 平

方米的太阳能热水器每年可节约 120 千

克标准煤。太阳能利用得到快速发展，在

能源供应中占 10.32%，居第二位；目前

全国已建成并网风力发电装机容量 57 万

千瓦，2007 年的风电装机容量达到 590

万千瓦，比 2006 年增加了 330 万千瓦。

2007 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年开发利用总

量折合 2.2 亿吨标准煤，占一次性能源消

费总量的 8.5%。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生

物质能材料来源广泛，生物质发电装机容

量已达到相当规模，农村年产沼气 102 亿

立方米，相当于 1 600 万吨煤；沼气工程

实现了标准化生产，沼气技术服务体系已

比较完善；另外我们在可再生能源利用技

术上取得很大突破，相当一批技术已发展

到商业化初始阶段。

3.2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的挑战

3.2.1 政策障碍

国家和政府的法律政策导向对可再生

能源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

可再生能源的相关政策体系还不完整，经

济激励力度较弱，政策的稳定性和协调性

差，还没有形成支持可再生能源持续发展

的长效机制。我国可再生能源的立法比较

晚，法律体系不健全，仅出台了一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此外，各地方

缺乏相应的法律政策，不能很好地贯彻中

央的政策，形成促进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

良好的政策环境。

3.2.2 资金障碍

我国可再生能源在 2007 年已达到 12

亿美元，仅次于德国，居世界第二。但我国

的新能源发展并没有纳入政府各级财政拨

款渠道；与金融机构和发展中国家政府的

金融政策和法规联系不到位，使本来很值

得信赖的项目与商业应用也缺乏信贷和风

险投资。

3.2.3 技术障碍

技术开发能力与产业体系薄弱，关键

技术掌握得少。除水电、太阳能热利用、沼

气外，其它可再生能源技术水平较低，缺乏

自主技术研发能力，设备制造能力弱，技术

和设备生产主要依赖进口，技术水平和生

产能力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同时，可

再生能源的资源评价、技术标准、产品检测

和认证等体系不完善，人才培养不能满足

市场快速发展的需要，没有形成支撑可再

生能源产业发展的技术服务体系。

3.2.4 市场障碍

由于可再生能源开发难度大，开发

市场化起步晚，所以商品化程度低，产业

化薄弱。市场经验不足阻碍着可再生能

源工业有效地提供产品和服务，存在普

遍的产品质量问题和服务问题，市场法

规不足和缺少工业标准的风险抑制着需

求增长。长期以来，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

缺乏明确的发展目标，缺乏连续稳定的

市场需求。虽然国家支持可再生能源发

展的力度逐步加大，但由于缺乏强制性

的可再生能源市场保障政策，没有形成

稳定的市场需求，可再生能源发展缺少

持续的市场拉动。市场障碍阻碍着可再

生能源产业链条的形成和发展。

4 中国可再生能源的突围之路

4.1 将可再生能源战略纳入国家能源战略

可再生能源比重的提升传递着“绿色

经济”正在兴起的信息，2012 年《京都议定

书》到期后，新的温室气体减排机制将进一

步促进绿色经济的全面发展。如何面对“后

京都议定书时代”，可再生能源成了我们势

在必行的发展之路。

可再生能源是我国能源优先发展的领

域。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对增加能源供

给、改善能源结构、促进环境保护具有重要

作用，是解决能源供需矛盾和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战略选择。《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

规划》中提出到 2010 年使可再生能源消

费量达到能源消费总量的 10%，到 2020

年达到 15%的发展目标。由科技部主持的

《中国后续能源发展战略研究》对到本世纪

中期我国能源需求进行了预测。从预测结

果看，若采用生态驱动方案，到 2050 年可

再生能源将成为能源结构的主角之一，达

到 30%以上。因此，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

的战略目标将是：最大限度地提高能源供

给能力，满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的要求，改

善能源结构，实现能源多样化，建立可持续

的、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

4.2 切实加强法律保障

各级政府应切实加强政策扶持力度，

尽快建立规范的保障制度，实行政府问责

制。应完善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尽快建立

可再生能源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快出

台《可再生能源促进法》、《循环经济法》等

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法律法规。为增加

可再生能源供应、规范可再生能源市场、优

化能源结构、维护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法

律保障，这也是我国能源发展的必然要求。

4.3 建立多渠道的开发机制

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是当今

国际一大热点，要抓住当前大好时机，将自

主创新与技术引进，建立和形成以国内制

造为主的装备能力。一是各级政府要从财

政上支持新能源的开发，积极吸引和引导

社会、企业、个人投资可再生能源，促进可

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二是要进一步拓宽

合作领域，加强与国际组织和机构的联系

与合作，提倡双边、多边合作研究及合作生

产。加强人与技术信息交流。采取切实措

施，为吸引国际机构和社会团体、企业家和

个人来华投资、独资或合资开办各种新能

源和可再生能源实体创造条件。

4.4 培育可再生能源市场

一是在中央、地方提供政策支持的基

础上，鼓励企业打破限制，实行横向联合，

积极引进新工艺、新技术，不断提高产品质

量，降低成本，扩大销路。二是鼓励有条件

的企业和个人开办新能源技术服务公司，

为消费者提供新能源技术产品的安装、调

试、维修保障服务，同时政府应为这些公司

的技术人员提供技术培训，提高其技术业

务水平，逐步培育起持续稳定的可再生能

源市场。三是加强建立可再生能源技术产

品的评价指标体系，产品的检测和质量认

证体系，建立国家级质量监测系统，建立健

全市场保障机制，同时形成支撑可再生能

源产业发展的技术服务体系。激励新能源

消费，完善促进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市

场环境，逐渐培育起持续稳定的可再生能

源市场。 （ 责编：李梓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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